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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律、法规及有关政策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

【发布单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发布日期】2025-10-28
【生效日期】2026-05-01
【主要内容】新《海商法》内容涵盖船舶所有权、抵押权、优先权、留置权、船

员管理、海上货物及旅客运输合同、租船合同、拖航合同、船舶碰

撞、海难救助、共同海损、海事赔偿责任限制、船舶油污损害责任、

海上保险合同等。重点规定船舶登记、融资租赁、抵押权设立与转

让、优先权顺序、船员证书要求、货物运输责任期间、赔偿限额、

电子运输记录法律效力、油污损害保险及基金制度等，强化生态环

境保护和国际规则衔接，对航运、保险、金融等相关企业经营合规

提出更高要求。

【法令来源】请点击以下链接：

http://www.npc.gov.cn/npc/c2/c30834/202510/t20251028_449061.html

2. 《赠与合同（示范文本）》

【发布单位】市场监管总局

【发布日期】2025-10-27
【法令来源】请点击以下链接：

https://www.samr.gov.cn/xw/sj/art/2025/art_8b5e8c9cc2624c29a8b21d
efd17f8d9a.html

3.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进一步便利外汇资金结算 支持外贸稳定发展的通知》

【发布单位】国家外汇管理局

【发布日期】2025-10-28
【生效日期】2025-10-28
【法令来源】请点击以下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o3tUZBeaEGlbxXwAs7KqfQ

4. 中美达成关税与出口管制联合安排 相关措施暂停一年

【发布单位】商务部

【发布日期】2025-10-30
【法令来源】请点击以下链接：

https://www.mofcom.gov.cn/xwfb/xwfyrth/art/2025/art_c42035acf508
46ffb9fb4761ee224faf.html

http://www.npc.gov.cn/npc/c2/c30834/202510/t20251028_449061.html
https://www.samr.gov.cn/xw/sj/art/2025/art_8b5e8c9cc2624c29a8b21defd17f8d9a.html
https://www.samr.gov.cn/xw/sj/art/2025/art_8b5e8c9cc2624c29a8b21defd17f8d9a.html
https://mp.weixin.qq.com/s/o3tUZBeaEGlbxXwAs7KqfQ
https://www.mofcom.gov.cn/xwfb/xwfyrth/art/2025/art_c42035acf50846ffb9fb4761ee224faf.html
https://www.mofcom.gov.cn/xwfb/xwfyrth/art/2025/art_c42035acf50846ffb9fb4761ee224faf.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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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知识产权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实施办法》

【发布单位】国家知识产权局

【发布日期】2025-10-30
【生效日期】2025-11-01
【法令来源】请点击以下链接：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511/content_7046762.htm

6.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土地增值税若干征管口径的公告（征求意见稿）》

【发布单位】国家税务总局

【发布日期】2025-10-31
【法令来源】请点击以下链接：

https://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56/n810961/c5244688/con
tent.html

7. 《市场监管行政违法行为首违不罚清单（二）、轻微免罚清单（二）（征求意见稿）》

【发布单位】市场监管总局

【发布日期】2025-11-05
【法令来源】请点击以下链接：

https://www.samr.gov.cn/hd/zjdc/art/2025/art_d12caedb01d84d0cb221
c567b8e5c823.html

【注】

如果需要了解法律、法规或政策的全文内容或需要相关日文翻译服务，请联系以下邮箱：

yishilf@yishilf.com

二、毅石视点

关注《上海市税务局税收事先裁定工作管理办法》（二）

近期，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办公室颁布了《关于印发<上海市税务局税收事先裁定工作

管理办法>的通知》，旨在优化完善本市税收事先裁定制度，增强税收政策适用的确定性。《办法》

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1. 《办法》列举了“税收事先裁定”的审议与裁定流程

1) 主管税务机关受理的申请，由大企业办负责统筹协调，按照大企业办工作职责组织研究

事先裁定意见。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511/content_7046762.htm
https://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56/n810961/c5244688/content.html
https://www.chinatax.gov.cn/chinatax/n810356/n810961/c5244688/content.html
https://www.samr.gov.cn/hd/zjdc/art/2025/art_d12caedb01d84d0cb221c567b8e5c823.html
https://www.samr.gov.cn/hd/zjdc/art/2025/art_d12caedb01d84d0cb221c567b8e5c823.html
mailto:yishilf@yishilf.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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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企业办政策服务组应于申请受理后 30 日内形成初步处理意见，并向大企业税收工作领

导小组（简称“大企业领导小组”）相关成员书面征求意见。

3) 大企业领导小组相关成员在收到初步处理意见 10 个工作日内，进行书面反馈。对初步处

理意见一致同意的，由大企业办提交大企业领导小组审议；对初步处理意见未达成一致

的，由大企业办召集专题会议研究讨论，提出处理意见，提交大企业领导小组审议。

4) 主管税务机关作出的事先裁定，应形成《税收事先裁定意见书》。

5) 《税收事先裁定意见书》及相关资料应提交市局（大企业办）复核，市局（大企业办）

于 30 日内反馈复核意见。经复核确认的《税收事先裁定意见书》由主管税务机关向申

请人送达，并填制《税务文书送达回证》；复核未予确认的《税收事先裁定意见书》由

主管税务机关修改后于 30 日内重新提交。

6) 因情况复杂、影响重大、需向上级请示等特殊情形，经本级大企业办主任同意后，“审

议与裁定”所涉及的工作时限可适当延长。

7) 出现以下情形，在作出事先裁定前，可以终止裁定程序：

a) 申请人申请终止；

b) 申请人未能提供必要资料导致审议无法进行的；

c) 发现其他应终止裁定的情形。

2. 《办法》明确了“税收事先裁定”的适用范围

1) 事先裁定意见的适用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a) 申请人提交的相关资料合法、真实、准确、完整；

b) 申请人实际发生涉税事项与申请资料所述一致；

c) 税务机关作出裁定所依据的税收政策未发生变化。

2) 《税收事先裁定意见书》送达后，当申请裁定事项发生实质性变化，申请人应于发生实

质性变化 30 日内函告主管税务机关。申请人可就后续拟发生的事项重新申请事先裁定。

3) 主管税务机关送达《税收事先裁定意见书》后发现以下情形，可以向申请人出具《终止

（撤销）税收事先裁定通知书》：

a) 裁定时所依据的税收政策发生变化，对裁定意见具有实质影响的；

b) 《税收事先裁定意见书》出具之日起 24 个月内，申请人未实施申请裁定的相关商业

或交易行为。

4) 事先裁定意见仅适用于申请人本次申请的涉税事项，不能直接适用于其他纳税人或其他

未经申请裁定的事项。申请人不得以申请事先裁定为由影响其他纳税义务的履行。

5) 事先裁定意见仅就申请人本次申请的涉税事项对本市税务机关具有约束力。申请人已依

照裁定意见进行税务处理，后续因其他原因税务机关予以调整该税务处理的，对申请人

不予行政处罚。

（毅石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丁玉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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